福建龙溪轴承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蓝田二厂区清洁生产信息公示
根据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2025年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闽环保科财〔2025〕20号）要求，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被省生态环境厅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。为此，公司为了积极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和《福建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，公司已经启动清洁生产审核。现依法向公众公示我公司产污排污状况。我公司郑重声明：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。请社会各界对我公司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企业名称：福建龙溪轴承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法人代表：陈晋辉
场所地址：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福岐北路9号 （蓝田二厂区）
行业类别：轴承、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
主要污染物：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
主要环保设施：污水处理站（综合废水处理设施+含铬废水处理设施+含锌废水处理设施）；酸雾喷淋净化装置、滤筒式除尘器、分子筛吸附+CO催化燃烧装置、静电除油+活性炭吸附；一般废物暂存间、危险废物暂存间。
二、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
1.生产废水处置情况。
我公司二厂区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含铬废水、含锌废水进行分类收集、分质处理。1.含铬废水单独处理达标后进入车间排放口；2.含锌废水、综合废水单独处理后，汇入综合废水调节池，经过生化处理后，与达标处理后的含铬废水汇入总排放口；3.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汇入市政污水排放口。三股废水在市政污水排放口汇合后最终进入东墩污水厂进行处理。
2.生产废气处置情况。
废气主要为电镀生产车间酸洗、活化、电镀、出光、钝化等工序会产生酸雾废气（铬酸雾、盐酸雾、硝酸雾）、抛光和喷砂废气（颗粒物）、机加工和脱模剂喷涂等废气（非甲烷总烃）、衬垫制备废气（非甲烷总烃、乙酸乙酯 ）、热处理废气（非甲烷总烃），经厂区废气治理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。
3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生产过程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废铁、废钢、除尘灰，一般工业固废分类收集后，均委托物资回收单位处置。
4.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。
主要危险废物为抛光粉尘、含铬污泥、含锌污泥、废滤芯、表面处理废液、各表面处理槽渣、废酸液（酸洗、退镀工序）、废矿物油、废油桶、废乳化液、废活性炭、衬垫废料、废化学品包装物、废压滤机滤布、实验废液等，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，均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。
三、企业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
我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编制了应急预案，并且按要求执行。
表1废气排放情况表
	项目
	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mg/m3
	污染物排放浓度mg/m3
	污染物排放量t/a

	电镀车间
	铬酸雾排放口DA001
	铬酸雾
	0.025
	0.0025
	0.000121

	
	其他酸雾排放口DA002
	氯化氢
	15
	6.54
	0.382296

	
	
	氮氧化物
	100
	1.5
	0.087704

	
	 抛光粉尘排放口DA003
	颗粒物
	120
	10
	0.173411

	二厂5#厂房
	热处理废气排气筒DA004
	非甲烷总烃
	100
	0.62
	0.007630

	二厂4#厂房
	 一楼喷砂废气排气筒DA005
	颗粒物
	120
	10
	0.034354

	二厂6#厂房
	喷砂废气排气筒DA006
	颗粒物
	120
	10
	0.015134

	二厂6#厂房
	洗废气、衬垫制备废气排气筒DA007
	乙酸乙酯
	50
	0.497
	0.045850

	
	
	非甲烷总烃
	60
	1.1
	0.101478

	二厂4#厂房
	二楼清洗废气、脱模剂废气排气筒DA008
	非甲烷总烃
	100
	1.94
	0.023867




表2废水排放情况表（排放量以排入污水处理厂计）
	项目
	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
mg/m3
	污染物排放浓度mg/m3
	排入污水处理厂排放量t/a
	去向

	蓝田二厂废水总排放口
	废水排放量
	/
	/
	18468
	东墩污水处理厂

	
	化学需氧量
	500
	194.78
	3.597197 
	

	
	悬浮物
	400
	46
	0.849528 
	

	
	阴离子表面活性剂
	20
	3.56
	0.065746 
	

	
	总铁
	3
	0.5
	0.009234 
	

	
	氨氮
	45
	1.8
	0.033242 
	

	
	总磷
	8
	0.09
	0.001662 
	

	
	石油类
	20
	0.75
	0.013851 
	

	
	总铝
	3
	2.83
	0.052264 
	

	
	总锌
	1.5
	0.96
	0.017729 
	

	蓝田二厂电镀废水排口
	废水排放量
	/
	/
	4884
	

	
	总铬
	1
	0.838
	0.004093 
	

	
	六价铬
	0.2
	0.097
	0.000474 
	



表3固废产生、处置情况表
	类别
	序号
	名称
	危废编号
	产生量（t/a）
	处置方式

	一般工业固废
	1
	废钢、废铁
	/
	1378.53
	委托物资回收单位处置

	
	2
	除尘灰
	/
	4.5
	委托物资回收单位处置

	危险废物
	1
	抛光粉尘
	336-064-17
	2.7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2
	含铬污泥
	336-060-17
	27.566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3
	含锌污泥
	336-052-17
	19.644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4
	废乳化液
	900-006-09
	243.9764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5
	废滤芯
	900-041-49
	0.11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6
	沾染危废的物质 和过滤吸附介质
	
	0.65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7
	废镀铬槽液槽渣
	336-063-17
	1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8
	钝化槽液槽渣
	336-068-17
	3.4
	

	
	9
	废矿物油
	900-249-08
	56.311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10
	废油桶
	900-249-08
	7.28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11
	废活性炭
	900-039-49
	0.05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12
	衬垫废料
	900-041-49
	0.3788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13
	废化学品包装物
	900-041-49
	6.9584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14
	废压滤机滤布
	900-041-49
	0.35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	
	15
	实验废液
	900-047-49
	0.335
	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



福建龙溪轴承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8日

